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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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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

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3、若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除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外的其他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押、冻结、托管或其他

第三方权益，并且使得其无法支付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规定的应向流通股东支付

的对价，则由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暂代其支付。 

4、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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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1、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

股东，以换取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并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后获得上市流

通权的股票作出分步上市流通的承诺。 

2、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安排总数：27,005,47股山东药玻股份。 

3、流通股股东获付对价：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公司流通股将获付对价

2.2股。 

4、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本公司的股东持股数量和比例将发生变动，

但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等指标均不会发生变动，也不会直

接影响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承诺：方案实施后，

其持有的股份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述承

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在 24个月内不超过 10%。 

3、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承诺：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本公司的股份总数 1%的，应当自该事

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4、公司第一大股东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承诺：在方案实施过程中，

如其他非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出现被司法冻结、扣划等情形，导致无法实施对价

安排时，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由其代为支付应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股份。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年 1月 13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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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 1月 20日～1月 24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相关证券自 2005年 12月 23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6年 1月 6日

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年 1月 5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

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6年 1月 5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

一交易日复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533-3242312-2028 

传    真：0533-3249700 

电子信箱：sdyb@pharmglass.com 

公司网站： http://www.pharmglass.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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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共同提出如下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方案：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或者金额 

（1）对价安排的形式：以支付股份的方式向流通股股东实施对价安排，即

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

数额的本公司股票。 

（2）对价安排总数：27,005,475股山东药玻股份。 

（3）获付股份比例：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 10 股流通股获付 2.2股。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每位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数量按截至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该流通股

股东在登记结算机构开设的证券账户中持有山东药玻股票的数量乘以 0.22。对

于获付不足 1 股的余股，将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

规定处理。 

3、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

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现金

金额（元）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沂源县公

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 

81,323,050 36.55 22,017,169 0 59,305,881 26.65

2 

淄博工陶

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2,386,800 1.07 646,195 0 1,740,605 0.78 

3 

沂源县电

业局实业

总公司 

2,148,120 0.97 581,576 0 1,566,544 0.7 

4 

山东鲁阳

股份有限

公司 

1,193,400 0.54 323,098 0 870,302 0.39 

5 山东博山 1,193,400 0.54 323,098 0 870,302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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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

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现金

金额（元）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大桥实业

总公司耐

火材料厂 

6 

山东联合

化工有限

公司 

1,193,400 0.54 323,098 0 870,302 0.39 

7 

山东沂源

乐万家酒

业食品有

限公司 

895,050 0.40 242,323 0 652,727 0.29 

8 

淄博祥利

物资有限

公司 

716,040 0.32 193,859 0 522,181 0.23 

9 

沂源商城

实业有限

公司 

596,700 0.27 161,549 0 435,151 0.2 

10 

淄博八陡

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 

596,700 0.27 161,549 0 435,151 0.2 

11 

新泰市永

泰经贸有

限公司 

596,700 0.27 161,549 0 435,151 0.2 

12 

沂源县沐

源保洁有

限公司 

584,010 0.26 158,113 0 425,897 0.19 

13 沂源金店 527,850 0.24 142,909 0 384,941 0.17 

14 

沂源县朝

阳商贸有

限公司 

518,670 0.23 140,423 0 378,247 0.17 

15 
沂源县河

北纸箱厂 
500,174 0.22 135,416 0 364,758 0.16 

16 

淄博众阳

软件有限

公司 

453,194 0.20 122,696 0 330,498 0.15 

17 

淄博新连

汽车维修

有限公司 

447,524 0.20 121,161 0 326,363 0.15 

18 
沂源县远

东建筑工
409,934 0.18 110,984 0 298,95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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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

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现金

金额（元）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程有限公

司 

19 

山东沂源

玉泉机电

制品有限

公司 

274,482 0.12 74,312 0 200,170 0.09 

20 
沂源县轻

工机械厂 
238,680 0.11 64,619 0 174,061 0.08 

21 

莒县金鑫

计算机有

限公司 

229,500 0.10 62,134 0 167,366 0.07 

22 

肥城市陆

房建筑安

装工程公

司 

229,500 0.10 62,134 0 167,366 0.07 

23 

淄博德信

科贸有限

公司 

201,377 0.09 54,520 0 146,857 0.07 

24 

淄博艾能

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 

200,491 0.09 54,280 0 146,211 0.07 

25 

淄博市鲁

源实业总

公司 

187,667 0.08 50,808 0 136,859 0.06 

26 

淄博金信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179,010 0.08 48,465 0 130,545 0.06 

27 

宁津县清

林金属制

品有限公

司 

179,010 0.08 48,465 0 130,545 0.06 

28 
沂源县东

关木器厂 
149,174 0.07 40,387 0 108,787 0.05 

29 
沂源县金

属制品厂 
143,208 0.06 38,772 0 104,436 0.05 

30 

山东金汇

达食品有

限公司 

137,700 0.06 37,281 0 100,41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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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

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现金

金额（元）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31 

沂源县元

利石粉有

限公司 

119,340 0.05 32,310 0 87,030 0.04 

32 

沂源县第

二中学教

学服务中

心 

119,340 0.05 32,310 0 87,030 0.04 

33 

沂源曙光

轻化工艺

品有限公

司 

119,340 0.05 32,310 0 87,030 0.04 

34 

淄博市山

川果蔬食

品有限公

司 

119,340 0.05 32,310 0 87,030 0.04 

35 

沂南县玻

璃原料加

工厂 

119,340 0.05 32,310 0 87,030 0.04 

36 

淄博安信

企业投资

咨询有限

公司 

91,800 0.04 24,854 0 66,946 0.03 

37 

沂源县新

华书店华

艺实业有

限公司 

77,572 0.03 21,002 0 56,570 0.03 

38 

淄博庆源

建安有限

责任公司 

59,670 0.03 16,155 0 43,515 0.02 

39 

临朐县冶

源镇建材

公司 

52,510 0.02 14,216 0 38,294 0.02 

40 

天长市金

辰仪表电

缆有限公

司 

45,900 0.02 12,427 0 33,473 0.02 

41 

淄博齐兴

纸业有限

公司 

38,189 0.02 10,339 0 27,85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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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

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股）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现金

金额（元）

持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42 

沂源县源

材工业品

经营有限

公司 

34,884 0.02 9,444 0 25,440 0.01 

43 

沂源县永

久汽车配

件有限责

任公司 

29,836 0.01 8,078 0 21,758 0.01 

44 

沂源县城

关建筑工

程有限公

司 

29,836 0.01 8,078 0 21,758 0.01 

45 

沂源县银

河福利塑

料厂 

29,834 0.01 8,077 0 21,757 0.01 

46 

沂源远大

电子有限

公司 

22,950 0.01 6,213 0 16,737 0.01 

47 

沂源华龙

养殖有限

公司 

7,757 0.00 2,100 0 5,657 0 

 合 计 99,747,953 44.83 27,005,475 0 72,742,478 32.69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11,125,006 2006年 X月 X日

22,250,011 2007年 X月 X日

1 

沂源县公

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 59,307,106 2008年 X月 X日

1、方案实施后，县公资委持有的股份自

取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2、在前述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

在 24个月内不超过 10%。 

2 
其他非流

通股股东 
13,435,372 2006年 X月 X日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12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注：以上表格系基于公司股本在此期间不发生变动的假设所编制的，未来若公司股本发

生变化，则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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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国家持有股份  81,323,050 -81,323,050 0 

2、募集法人持有股份  18,424,903 -18,424,903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99,747,953 -99,747,953 0 

1、国家持有股份 0 +59,307,106 59,307,106

2、募集法人持有股份 0 +13,435,372 13,435,372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72,742,478 72,742,478

A股 122,752,158 +27,005,475 149,757,633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2,752,158 +27,005,475 149,757,633

股份总额  222,500,111 0 222,500,111

 

6、就表示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有表示反对或者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标准的制定依据 

（1）基本原理 

股权分置改革前，流通股股价受部分股份不能流通的预期这一特定因素的影

响，流通股相对于非流通股有一个流动性溢价；同时，由于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

通，非流通股相对于流通股有一个流动性折价。因此在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

股的价格一般应低于流通股的价格。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所有的股份将有相同的

价格，原流通股的流动性溢价消失了，原非流通股的流动性折价也消失了。因此，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需要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作出一定的对价安排。 

（2）基本原则及基本公式 

股权分置实施后，存在一个理论股价，在该股价水平上，公司总市值与改革

前的公司总市值相等，我们称之为均衡股价。存在如下公式： 

P1×N1＋P2×N2＝P×（N1＋N2） 

同时：P1×N1＝P×Na 

P2×N2＝P×Nb 

其中：P1 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前的流通股每股估值；P2 指股权分置方案实

施前的非流通股的每股估值；P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的股票的理论价格即均衡

股价；N1 指流通股数量；N2 指非流通股数量；Na 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原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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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所持的股票数量；Nb 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票数

量。 

3、股票估值依据和参数的选择 

（1）N1 按公司目前的流通股股本 122,752,158股计算； 

（2）N2 按公司目前的非流通股股本 99,747,953股计算； 

（3）方案实施前流通股的每股估值 P1 为：按 2005 年 12 月 19 日前 30 个

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成交价的算术平均值 6.01元/股计； 

（4）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的每股估值 P2 为：按 2005 年中期的每股净资产

3.73元计。 

4、对价的计算 

P＝（P1×N1＋P2×N2）/（N1＋N2） 

＝4.99元/股 

改革对价＝（6.01－4.99）×122,752,158＝127,711,345元 

若采用送股的方式支付对价 

△N1＝127,711,345/4.99＝25,593,456 股 

每 10 股流通股可获对价＝10×25,593,456/122,752,158＝2.08 股 

（5）对价的确定 

根据上述计算，为了使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并保证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因此

受损失，现非流通股股东应向现流通股股东按每 10 股流通股至少 2.08 股的比

例安排对价。考虑本次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即股

价有可能低于理论计算值 4.99 元，为了充分尊重和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将

方案确定为：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为其获得的流通权作出对价安排，每

10 股流通股获付 2.2 股。在该获付比例下，非流通股股东对价安排总价值为

134,757,320 元（按理论价格 4.99 元/股计算），较应该安排的最低对价价值增

加 7,045,975元。 

2、股权分置改革后对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影响 

（1）实施对价安排前后，山东药玻的总股本、股东权益总数均未发生变化，

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各自所拥有的权益将发生变化。方案实施股份变更

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在无须支付现金的情况下，每 10 股将获得 2.2 股的

对价股份，该等股份可在方案实施后立即上市流通。获付对价后，流通股东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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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将增加 22%。 

（2）本方案中流通股平均持股成本取 2005 年 12月 19日之前 30个交易日

的每日加权平均成交价的算术平均值 6.01 元，获得对价后，平均持股成本将下

降为 4.93元/股。持股成本的降低，提高了流通股股东对股票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的抵御能力，增加了流通股股东获益的可能性，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得到相应的保

障。 

3、分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方案参与各方在充分尊重事实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综合考

虑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受能力、公司股本结构等因素，确定对

价安排的方式和数额，能够平衡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远期利益，有利于公司的

发展和市场的稳定，对价安排合理。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

措施安排 

（一）承诺事项 

1、承诺事项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承诺：方案实施

后，其持有的股份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

述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在 24个月内不超过 10%。 

（3）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承诺：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本公司的股份总数 1%的，应当自该

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4）公司第一大股东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承诺：在方案实施过程中，

如其他非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出现被司法冻结、扣划等情形，导致无法实施对价

安排时，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由其代为支付应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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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诺的履约方式、履约时间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由山东药玻董事会按《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办理对价安排，并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非流通股份可上市交

易手续，由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对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上市交

易进行技术监管。 

为履行上述锁定期承诺义务，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同意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

在上述锁定承诺期内对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 

（二）承诺的履约能力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山东药玻股份均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

冻结情形。改革方案实施完成后，由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在上述承诺锁定

期内对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承诺人将无法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

部分股份，上述措施从技术上为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义务提供了保证。因此，承

诺人有能力履行上述承诺。 

（三）履约风险防范对策 

履约风险主要为，如果在改革方案实施前,以及追加对价安排承诺期满前，

非流通股股东用于对价安排的股份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押、冻结、托管或其他

第三方权益,将导致对价股份无法向流通股股东进行登记过户,从而使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无法顺利完成。 

为此，公司第一大股东县公资委承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前，

采取必要措施，对拟作为对价安排的该部分股份进行保护，不对其进行质押、托

管，并使其免受任何潜在的诉讼、索赔等影响；不进行其他可能对实施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 

县公资委同时承诺，若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发生权属

争议、存在质押、冻结、托管或其他第三方权益，并且使得其无法支付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规定的应向流通股东支付的对价，则其代为支付。 

（四）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承诺人违反承诺函规定的承诺义务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违约责任。 

（五）承诺人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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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

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是由山东药玻 47家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提出。47家非

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山东药玻 99,747,95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4.83%。截

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前两日，47 家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本公司

99,747,953 股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亦不存在任何权力限制，包括但不

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保荐机构经核查，在上述非流通股股东中，莒县金鑫计算机有限公司和淄博

安信企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因未进行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工商营业执照。上述

两名法人股股东虽已不再具备合法的企业法人资格，但其持有的山东药玻法人股

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这两家公司的原股东均已一致

决议并签署相关文件，表示对其原所在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原公

司持有的山东药玻法人股）承担无条件连带担保责任。鉴于此，保荐机构认为，

该两名法人股股东参加山东药玻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存在一定瑕疵，但对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并不构成根本性的法律障碍。 

此外，淄博齐兴纸业有限公司未进行工商年检，已不具备合法的企业法人资

格，但其持有的山东药玻法人股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目前尚未联系到该公司原股东。该名法人股股东持股比例仅占非流通股股东的

0.04%，其参加山东药玻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虽存在一定瑕疵，但由于第一

大股东沂源县公资委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如其他非流通股东持

有的股份出现被司法冻结、扣划等情形，导致无法实施对价安排时，为保证方案

顺利实施，由其先行代为支付应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股份，因此，该名法人

股股东的现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也不构成根本性的法律障碍。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前两日，山东药玻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详细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占非流通股

比例 

1 沂源县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81,323,050 36.55 81.53 

2 淄博工陶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386,800 1.07 2.39 

3 沂源县电业局实业总公司 2,148,120 0.9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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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详细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占非流通股

比例 

4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1,193,400 0.54 1.20 

5 山东博山大桥实业总公司耐火材料厂 1,193,400 0.54 1.20 

6 山东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1,193,400 0.54 1.20 

7 山东沂源乐万家酒业食品有限公司 895,050 0.40 0.90 

8 淄博祥利物资有限公司 716,040 0.32 0.72 

9 沂源商城实业有限公司 596,700 0.27 0.60 

10 淄博八陡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596,700 0.27 0.60 

11 新泰市永泰经贸有限公司 596,700 0.27 0.60 

12 沂源县沐源保洁有限公司 584,010 0.26 0.59 

13 沂源金店 527,850 0.24 0.53 

14 沂源县朝阳商贸有限公司 518,670 0.23 0.52 

15 沂源县河北纸箱厂 500,174 0.22 0.50 

16 淄博众阳软件有限公司 453,194 0.20 0.45 

17 淄博新连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447,524 0.20 0.45 

18 沂源县远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09,934 0.18 0.41 

19 山东沂源玉泉机电制品有限公司 274,482 0.12 0.28 

20 沂源县轻工机械厂 238,680 0.11 0.24 

21 莒县金鑫计算机有限公司 229,500 0.10 0.23 

22 肥城市陆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229,500 0.10 0.23 

23 淄博德信科贸有限公司 201,377 0.09 0.20 

24 淄博艾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00,491 0.09 0.20 

25 淄博市鲁源实业总公司 187,667 0.08 0.19 

26 淄博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9,010 0.08 0.18 

27 宁津县清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79,010 0.08 0.18 

28 沂源县东关木器厂 149,174 0.07 0.15 

29 沂源县金属制品厂 143,208 0.06 0.14 

30 山东金汇达食品有限公司 137,700 0.06 0.14 

31 沂源县元利石粉有限公司 119,340 0.05 0.12 

32 沂源县第二中学教学服务中心 119,340 0.05 0.12 

33 沂源曙光轻化工艺品有限公司 119,340 0.05 0.12 

34 淄博市山川果蔬食品有限公司 119,340 0.05 0.12 

35 沂南县玻璃原料加工厂 119,340 0.05 0.12 

36 淄博安信企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1,800 0.04 0.09 

37 沂源县新华书店华艺实业有限公司 77,572 0.03 0.08 

38 淄博庆源建安有限责任公司 59,670 0.03 0.06 

39 临朐县冶源镇建材公司 52,510 0.02 0.05 

40 天长市金辰仪表电缆有限公司 45,900 0.02 0.05 

41 淄博齐兴纸业有限公司 38,189 0.02 0.04 

42 沂源县源材工业品经营有限公司 34,884 0.0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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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详细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占非流通股

比例 

43 沂源县永久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29,836 0.01 0.03 

44 沂源县城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9,836 0.01 0.03 

45 沂源县银河福利塑料厂 29,834 0.01 0.03 

46 沂源远大电子有限公司 22,950 0.01 0.02 

47 沂源华龙养殖有限公司 7,757 0.00 0.01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非流通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导致无法实施对价安排的风险及处理方

案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县公资委未存在被司法

冻结、扣划等有权属争议的情况，但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非流通股

股东用于对价安排的股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风险。 

若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县公资委持有的山东药玻的股份发生质押、

冻结的情形，以致无法执行对价安排时，公司将督促县公资委尽快予以解决，如

果方案实施前仍未解决，则终止方案实施。 

若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除县公资委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发生权属争议、存在质押、冻结、托管或其他第三方权益，并且使得

其无法支付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规定的应向流通股东支付的对价，则由县公资委

代由其支付。 

（二）无法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山东药玻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其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

安排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应当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

并公告批准文件。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无法及时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沟通，保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时间安

排。如果到期未能获得相关批复，公司将按照规定推迟相关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三）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议案未获股东大会批准的风险及处理方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相关事项尚需山东药玻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方可

实施，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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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可生效。 

如果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计划在三

个月后，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意见结论 

平安证券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了保荐意见，其结论如下：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遵循诚信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遵循市场化原则，安排的对价合理； 

4、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实现双赢； 

5、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具有执行对价安排、履行承诺事项的

能力； 

6、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已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二）律师意见结论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改革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如下： 

1、山东药玻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参与主体资格合法； 

2、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法律文件齐备，形式完整，内容合法；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实施程序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

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

理审核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如获得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其实施不

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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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盖章页）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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